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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獎勵計畫委員建議事項 

新竹縣政府 

(一) 何振宇委員【一、基本項目(二)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計畫制定及

執行成效；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

等情形】： 

１、優點 

以第三組的訪評標準而言，新竹縣已具備架構完整性，應可期許

未來之發展。 

２、整體意見 

(1)提升女性公共參與： 

甲、 政府單位、機關之委員會/公營事業：建議列管任期起訖、未

達 1/3 原因及改善作為、新聘委員之幕僚提示等。 

乙、 公寓大廈管委會：肯定增加評選之出發點，建議評選項目增加

任一性別管委之比例不低於 1/3。 

(2)跨局處合作：有待實證，以地政業務為例，女性繼承比例雖有上

升，但仍有隱性文化之影響，致遭瓶頸。建議從教育處合作著力，

使年輕一輩自小培育適當之觀念。 

(3)性別意識：仍需持續培力，以「男性照顧者充電小站」為例，若

能突顯不同生理性別在照顧工作上面臨之不同困境與對應服務，

更別具意義。 

(二) 游美惠委員【一、基本項目(三)性別主流化計畫制定及執行成效；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１、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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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年到 110 年，看得出來各項性別平等政策與工作均有長足進

展，持續努力，未來應會有更可觀的成果。 

(2)性平工作推動策略能效法其他縣市的做法，見賢思齊，值得肯定；

但也應更積極研擬在地的創新策略。 

２、缺點 

(1)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之召開，攸關縣府重大性別政策之制定與相

關工作推廣的方向，首長身兼召集人若能親自主持會議，應可帶

動工作士氣，內部委員出席率目前出席狀況看來也不佳，有很大

的改善空間。 

(2)性別意識培力相關訓練活動辦理的成效仍有改善空間，質與量均

應再加強。 

(3)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之辦理可以再更加強，以便作為性別政策擬

定之基礎。尤其是各局處的性別分析可更積極開展。 

(4)性別影響評估的教育訓練應更落實與加強，讓同仁能明瞭性別影

響評估的用意、功能與目的。 

３、整體意見 

(1)縣府可以更善用外聘委員的專長，積極合作，以精進地方之性平

成果表現，目前六大分工小組織運作可以邀請外聘委員有更多的

投入，建議請外聘委員至少參與二組，共同研商相關工作之推動

方向與重點。分工小組的運作應和性平大會的召開更緊密的互動

連結。 

(2)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可以更系統化作規劃與設計，尤其是人事處針

對性別平等業務人員之培訓，應邀請適當師資作有效的教育訓練，

加強基本能力，以促使各局處的性別主流化推動均可以有更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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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 

(3)跨局處協力推動性平相關工作方面，仍可以再加強，目前似乎仍

以社會處為主，可以透過六大分工小組之運作，更加強各局處的

橫向連繫與分工合作。 

(三) 黃碧霞委員【三、CEDAW 辦理情形；六、CEDAW 及其他性別

平等宣導】： 

１、優點 

有積極辦理 CEDAW 之訓練；各局處也都動起來參與性別平等宣

導，在自己業務講習及宣導場合加入性別平等宣導，值得肯定。 

２、整體意見 

(1)CEDAW 之課程訓練方面，仍應多規劃實體課程之辦理，另發現

實體課程仍多為基礎概述，建議多增加以下部分： 

甲、 聘請對直、間接歧視、交叉歧視、暫行特別措施、多元性別有

較深入講授之老師來授課。 

乙、 請相關局處發展 CEDAW 與自身業務有關聯之自製教材，供

各局處同仁參考，持續增加 CEDAW 與業務之關聯性與指引

之運用。 

(2)CEDAW 國家報告結論性建議未見具體作為與成果，殊為可惜，

建議未來努力推動： 

甲、 暫行特別措施：有關 1/3 性別比例已有進步，建議繼續朝 40%、

50%比率推進，並可邀請易遭交叉歧視女性參與。 

乙、 促進男女性在非傳統性別領域職業之培訓及參與。 

丙、 對不利處境女性群體（包括身障、農村、新住民、原住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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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婦女）的保護與協助，如教育、就業、數位經濟之參與。 

丁、 國內 85%為協議離婚，請注意協助婦女在協議過程中之弱勢

給予協助，對新住民離婚居留權益及親權行使要注意保障。 

戊、 請注意對青少女墮胎之醫療、就學、生活、育兒、福利之保障

與協助；對非婚生子女要注意協助，不可忽略與歧視。 

己、 對性交易女性要注意各項協助（法律、醫療、財務、心理），

助其離開性產業。 

庚、 Covid-19 對女性之影響，疫情過後之復甦，要注意有何需要

協助。 

辛、 女性體育參與及運動設施之友善性，均應努力推進。 

(3)CEDAW 宣導方面，有 5 個局處參與，請更多局處能積極參與，

尤其要把宣導內容與 CEDAW 相關部分連結起來。 

(四)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１、基本項目：新竹縣訂有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表，實施內容

明定所屬一級機關訂定推動性別平等相關計畫，並有規範明確分

工單位，值得肯定，惟建議計畫內容應制定分年度的績效指標，

並強化追蹤檢討機制，例如透過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及依任務編

設的 6 個分工小組，於設定會議議程時，扣合計畫所列各項實施

內容，定期檢討及追蹤辦理情形，並據以滾動修正，提升計畫實

施成效。 

２、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1)性別主流化計畫包含6大工具，惟計畫中未訂有明確之主責機關，

亦缺乏獎勵及管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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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協助地方政府發展性別主流化，本處於 110 年完成各地方政府

性別主流化發展評估作業，並寄送個別縣市評估報告（體檢表），

建議可依據本次考核結果以及前述評估報告，參考本處撰擬「各

縣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參考手冊」檢討精進各項性別主流化工

具制度，定期運用體檢表自我檢視進展情形。（相關簡報內容及參

考手冊請參閱本院性平會網站-地方性平專區）。 

(3)性別預算目的係為確保推動各項性別平等工作所需經費，本院自

108 年起正式實施性別預算新制，引導各機關應完整檢視涉及重

要性別平等政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性別主流化以及經性別影

響評估之計畫或業務項目，並就「對性別平等有促進目的或促進

效果」項目合理編列性別預算數。建議可參考本院做法 （詳參「性

別預算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並依據縣府施政重點，發展在地化

之性別預算制度，並追蹤執行情形評估性別預算執行成效。（相關

參考文件請參閱本院性平會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 

３、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新竹縣政府晉用女性主管比例尚屬良好

(109 年女性主管占 46.1%、110 年女性主管占 46.2%)，惟公營

事業-新竹瓦斯公司董事總人數 9 人，女性僅 1 人，建議可於組

織章程明定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規定。 

４、資料呈現建議 

本次考核自評及相關資料準備，可再更周延與完整，因自評說明

無相應之佐證資料或資料缺漏等情形，致無法呈現辦理性別平等

業務之具體作為，甚為可惜，建議加強平日業務蒐集相關資料，

以及資料歸納與呈現能力，以確保輔導考核提交資料之完整性： 

(1)在性別統計辦理情形方面，109-110 年已新增 14 項性別統計，

惟運用於政策措施之情形僅提供自評說明，未有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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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CEDAW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方面，有關實體課程訓練內容及自

製 CEDAW 教材案例均僅有自評說明，無提供佐證資料，無法確

認內容品質。 

(3)提供的佐證資料內容應對應指標，如在「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平

等情形」「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及「建構性別友善環境」項

目，僅提供性別平等成果總報告供參，未標明頁數須自行翻閱，

不利資料檢閱。 

(4)許多項目在呈現辦理品質或推動成果尚需加強，例如:性別友善設

施設備除照片、文字說明外，建議可提供受益人數、使用人數等

量化說明，或對參加者、使用者以問卷調查滿意度或後續追蹤等，

以評估執行成效。 

(5)在「六、CEDAW 及其他性別平等宣導」，佐證資料僅提供 excel

表單呈現各場宣導活動名稱及參與人數，未見其他資訊，無法確

認宣導內容，難以評估品質、成效，建議須周延、豐富化佐證資

料。 

５、持續關注女孩各項權益：本院於今(111)年 7 月通函中央部會及

地方政府，本院修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已將女孩等不利處境

者之權益納入各面向推動策略，以及《兒童權利公約》與《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均有促進女孩權益事項，爰本院「提

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自 112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請各機關未

來持續將提升女孩權益重要議題融入業務辦理。建議未來持續關

注女孩各項權益並辦理相關工作或活動，並可提報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考核加分項目。 

 


